2006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验收材料要求（附件2）

一、全部材料包括：

1、教师资格录入系统生成数据库文件上报盘。
2、附件3：《北京地区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报名册》一份（由软件生成纸质文件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字）。
3、材料审查报告（各单位审查情况，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4、附件6：《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人员名单》一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，单位负责人签字）。

5、附件5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表》（加盖单位公章，相关负责人签字，每人一份）。

6、附件7：学院教师资格专业评议组评议结果表一份（加盖单位公章，组长签字）。

7、附件4：不需要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教师的具体课程教学任务证明（每人一份）。

8、个人材料（每人一袋），材料袋封面标明申请人单位、姓名。

注：个人材料人数、人名要与“申报名册”相同。

2、 个人材料：

	序号
	种类
	要      求
	备  注

	1
	申请表
	逐项填写，均贴像片（近期正面同版小两寸彩照3张）
	一式两份

	2
	身份证
	北京户口
	原件和复印件

	3
	学历学位证书
	大学本科以上
	原件和复印件

	4
	体检表
	体检合格、身体健康（指定海淀区中关村医院）
	原件和复印件

	5
	普通话水平合格证
	二级乙等以上（一级甲、一级乙、二级甲均可）。高校拟聘教授、副教授或有博士学位人员不要求
	原件和复印件

	6
	教育学、

心理学

合格证
	岗前培训证即可
	原件和复印件

	7
	参加教育教学测试人员需提交所发表论文期刊目录页和全文复印件、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、现代教育技术等级证书复印件、获奖证明复印件、科研证明复印件以及个人工作总结一份（1000字左右）。


3、 注意事项：

1、申请表中：

（1）“修心理学、教育学……课程情况”一栏免修者不填；取得岗前培训证书者填“合格”；

（2）自“教育教学能力测试结果”一栏以后，本页剩余栏目均不填；

2、各单位严格审核申请人所提交材料，并确认材料真实、无误，合格者材料原件当时退回申请人，材料复印件装袋，申请表按顺序摊开摞好，报人事处师资科。

